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26043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號一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秀蘭　　

　　　　　 　　　　　 住○○市○○區○○○路○段000號8

                        樓　　　　　　　　　　

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郭俊男（法務部○○○○○○○○羈押

中）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債權人所繳納之執行費用新臺幣628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定有

明文。從而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加以審查。法院誤

認未確定之裁判為確定，而依聲請付與確定證明書者，不生

該裁判已確定之效力，執行法院就該裁判已否確定，仍得予

以審查，不受該確定證明書之拘束（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

第114號裁判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對於執行名義是否有效

成立，自應依職權加以審查，若執行名義未確定、無執行力

或失效而不備執行名義之要件者，執行法院不得據以強制執

行。次按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首長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130條定有明文。如當事人為在監所人，而送

達人捨監所長官逕向當事人之住居處所送達者，縱經其同居

人或受僱人受領送達，亦不生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

台上字第2770號裁判意旨參照）。另按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

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之日起

5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6第3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權人前執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暨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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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支付命令)，聲請對債務人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系爭支付命令雖據債權人提出確定證明

書為證，惟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仍得依法審酌

該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而有執行力，不受先前已核發確定

證明書之拘束。經執行法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證資

料，債權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並聲請

對債務人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戶籍址而為

送達，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准予核發支付命令，同時依

債務人之戶籍址為送達，郵務機關於同年6月3日將系爭支付

命令送達上址，因無法會晤債務人本人或有辦別事理能力之

同居人或受僱人，遂將系爭支付命令以寄存送達方式寄存於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土城派出所，有送達證書一份附

於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卷宗內為證，本院

並於同年7月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予債權人。惟

查，債務人自112年12月29日起因案羈押於法務部○○○○

○○○○迄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在卷

可稽，是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對債務人送達系

爭支付命令，自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然系爭支付命令係

送達於債務人之戶籍址，即難謂合法，且未於3個月內重新

囑託監所代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予債務人，則該系爭支付命

令業已失其效力，債權人仍執已失效之系爭支付命令為執行

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其聲請不

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本件債務人因刑事案件被羈押為法院及債權人所不知，系

爭支付命令乃據債務人戶籍地址為送達並核發確定證明書，

致債權人持之聲請強制執行者，因係信賴法院文書之記載，

方為執行費用之繳納，若不返還，顯非合理，為保障債權人

之權益，應返還其繳納之執行費。爰裁定如主文。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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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 憲 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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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26043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號一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秀蘭　　
　　　　　 　　　　　 住○○市○○區○○○路○段000號8
                        樓　　　　　　　　　　
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郭俊男（法務部○○○○○○○○羈押中）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債權人所繳納之執行費用新臺幣628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加以審查。法院誤認未確定之裁判為確定，而依聲請付與確定證明書者，不生該裁判已確定之效力，執行法院就該裁判已否確定，仍得予以審查，不受該確定證明書之拘束（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判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對於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依職權加以審查，若執行名義未確定、無執行力或失效而不備執行名義之要件者，執行法院不得據以強制執行。次按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首長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定有明文。如當事人為在監所人，而送達人捨監所長官逕向當事人之住居處所送達者，縱經其同居人或受僱人受領送達，亦不生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裁判意旨參照）。另按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之日起5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6第3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權人前執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支付命令)，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系爭支付命令雖據債權人提出確定證明書為證，惟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仍得依法審酌該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而有執行力，不受先前已核發確定證明書之拘束。經執行法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證資料，債權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並聲請對債務人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戶籍址而為送達，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准予核發支付命令，同時依債務人之戶籍址為送達，郵務機關於同年6月3日將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上址，因無法會晤債務人本人或有辦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遂將系爭支付命令以寄存送達方式寄存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土城派出所，有送達證書一份附於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卷宗內為證，本院並於同年7月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予債權人。惟查，債務人自112年12月29日起因案羈押於法務部○○○○○○○○迄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在卷可稽，是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對債務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自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然系爭支付命令係送達於債務人之戶籍址，即難謂合法，且未於3個月內重新囑託監所代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予債務人，則該系爭支付命令業已失其效力，債權人仍執已失效之系爭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其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本件債務人因刑事案件被羈押為法院及債權人所不知，系爭支付命令乃據債務人戶籍地址為送達並核發確定證明書，致債權人持之聲請強制執行者，因係信賴法院文書之記載，方為執行費用之繳納，若不返還，顯非合理，為保障債權人之權益，應返還其繳納之執行費。爰裁定如主文。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 憲 銘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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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號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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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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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債權人所繳納之執行費用新臺幣628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定有
    明文。從而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加以審查。法院誤
    認未確定之裁判為確定，而依聲請付與確定證明書者，不生
    該裁判已確定之效力，執行法院就該裁判已否確定，仍得予
    以審查，不受該確定證明書之拘束（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
    第114號裁判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對於執行名義是否有效
    成立，自應依職權加以審查，若執行名義未確定、無執行力
    或失效而不備執行名義之要件者，執行法院不得據以強制執
    行。次按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首長為之，
    民事訴訟法第130條定有明文。如當事人為在監所人，而送
    達人捨監所長官逕向當事人之住居處所送達者，縱經其同居
    人或受僱人受領送達，亦不生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
    台上字第2770號裁判意旨參照）。另按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
    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之日起
    5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強制執行
    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6第3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權人前執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暨確
    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支付命令)，聲請對債務人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系爭支付命令雖據債權人提出確定證明
    書為證，惟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仍得依法審酌
    該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而有執行力，不受先前已核發確定
    證明書之拘束。經執行法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證資
    料，債權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並聲請
    對債務人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戶籍址而為送達
    ，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准予核發支付命令，同時依債務
    人之戶籍址為送達，郵務機關於同年6月3日將系爭支付命令
    送達上址，因無法會晤債務人本人或有辦別事理能力之同居
    人或受僱人，遂將系爭支付命令以寄存送達方式寄存於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土城派出所，有送達證書一份附於本
    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卷宗內為證，本院並於
    同年7月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予債權人。惟查，
    債務人自112年12月29日起因案羈押於法務部○○○○○○○○迄今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在卷可稽，是依上
    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對債務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
    自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然系爭支付命令係送達於債務人
    之戶籍址，即難謂合法，且未於3個月內重新囑託監所代為
    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予債務人，則該系爭支付命令業已失其效
    力，債權人仍執已失效之系爭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
    院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其聲請不合法，應予駁
    回。
三、又本件債務人因刑事案件被羈押為法院及債權人所不知，系
    爭支付命令乃據債務人戶籍地址為送達並核發確定證明書，
    致債權人持之聲請強制執行者，因係信賴法院文書之記載，
    方為執行費用之繳納，若不返還，顯非合理，為保障債權人
    之權益，應返還其繳納之執行費。爰裁定如主文。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 憲 銘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字第126043號
債　權　人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號一樓　 
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王秀蘭　　
　　　　　 　　　　　 住○○市○○區○○○路○段000號8
                        樓　　　　　　　　　　
上列債權人因與債務人郭俊男（法務部○○○○○○○○羈押中）間清償債務強制執行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權人之強制執行聲請駁回。
債權人所繳納之執行費用新臺幣628元准予返還。
    理  由
一、按強制執行應依執行名義為之，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定有明文。從而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加以審查。法院誤認未確定之裁判為確定，而依聲請付與確定證明書者，不生該裁判已確定之效力，執行法院就該裁判已否確定，仍得予以審查，不受該確定證明書之拘束（最高法院81年度台抗字第114號裁判意旨參照）。執行法院對於執行名義是否有效成立，自應依職權加以審查，若執行名義未確定、無執行力或失效而不備執行名義之要件者，執行法院不得據以強制執行。次按對於在監所人為送達者，應囑託該監所首長為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定有明文。如當事人為在監所人，而送達人捨監所長官逕向當事人之住居處所送達者，縱經其同居人或受僱人受領送達，亦不生送達之效力（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70號裁判意旨參照）。另按裁判費如有因法院曉示文字記載錯誤或其他類此情形而繳納者，得於繳費之日起5年內聲請返還，法院並得依職權以裁定返還之。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準用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6第3項定有明文。　
二、本件債權人前執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暨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下稱系爭支付命令)，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系爭支付命令雖據債權人提出確定證明書為證，惟本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執行法院）仍得依法審酌該支付命令是否合法送達而有執行力，不受先前已核發確定證明書之拘束。經執行法院依職權調閱系爭支付命令卷證資料，債權人具狀向本院聲請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並聲請對債務人於「臺南市○○區○○路0段000號」之戶籍址而為送達，本院於民國113年5月27日准予核發支付命令，同時依債務人之戶籍址為送達，郵務機關於同年6月3日將系爭支付命令送達上址，因無法會晤債務人本人或有辦別事理能力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遂將系爭支付命令以寄存送達方式寄存於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土城派出所，有送達證書一份附於本院113年度司促字第9692號支付命令卷宗內為證，本院並於同年7月8日核發系爭支付命令確定證明書予債權人。惟查，債務人自112年12月29日起因案羈押於法務部○○○○○○○○迄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在卷可稽，是依上開民事訴訟法第130條規定，對債務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自應囑託該監所長官為之，然系爭支付命令係送達於債務人之戶籍址，即難謂合法，且未於3個月內重新囑託監所代為送達系爭支付命令予債務人，則該系爭支付命令業已失其效力，債權人仍執已失效之系爭支付命令為執行名義向執行法院聲請對債務人之財產為強制執行，其聲請不合法，應予駁回。
三、又本件債務人因刑事案件被羈押為法院及債權人所不知，系爭支付命令乃據債務人戶籍地址為送達並核發確定證明書，致債權人持之聲請強制執行者，因係信賴法院文書之記載，方為執行費用之繳納，若不返還，顯非合理，為保障債權人之權益，應返還其繳納之執行費。爰裁定如主文。　
四、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
    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  陳 憲 銘



